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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17 年度“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的通知 

 

化工与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于 2016 年 2 月获批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为了支持和鼓励教师及实验技术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示范

中心的建设，开展实验教学与改革研究工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实

验教学水平，根据教育部关于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实验中心决定启动 2017 年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申报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项目申报指南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2）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信息化管理； 

（3）示范中心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4）实验仪器研制改造、实验技术与方法研究； 

（5）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6）实验室安全与环境研究。 

2. 项目数与支持政策 

（1）本年度计划立项 4项。 

（2）每项资助经费 3000 元，此项经费可用于外出调研、考察、

学习的差旅费、耗材费等，发表研究论文的版面费另外实报实销。 

3. 申报对象 

化工与材料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 



4. 项目申报与评审 

（1）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填写《“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申请书》，课题组成员 2~3 人，研究期限

为 2 年，项目申报截止日期 2017 年 5 月 5 日。 

（2）已有省级或学校相关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的教师不得重复

申报。 

（3）申报项目由示范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择优推荐。 

5. 其他事项 

（1）对立项项目实行结题验收，对达不到结题要求的项目限期

整改。 

（2）结题材料包括项结题登记表和结题报告，填写好相关表格

与支撑材料一起装订成册上报实验中心。 

（3）成果要求：项目结题时要求发表教改论文 1 篇以上。 

（4）研究成果必须标注：“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教高厅函 2016[7]）  和“应用化学”湖南省“十三五”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湘教通 2016[276]号）资助。 

（5）经费使用说明：按要求在项目研究期限结题后，一次性报

账，经费不外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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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年度“化工与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研究与

改革项目申请书 

 
 


